
據訴，彰化縣○○鄉和平段4○○地號土地於69年辦
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遭劃為「特定農業區農牧用
地」，毗鄰土地卻得列入「鄉村區乙種建築用
地」，疑有不公。而該筆土地嗣經彰化縣溪湖地政
事務所鑑界，經該所以圖簿不符、超過法定容許誤
差為由辦理更正，致該筆土地面積再減少，疑損及
權益等情案

調查委員：施錦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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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及族群委員會115年3月17日



案情背景（陳訴重點）

一、彰化縣○○鄉和平段4○○地號之

地上建築，遭和平段4○○地號

（鄰地）所有權人指稱有越界建築

一事，疑有測量錯誤。

二、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編定疑有錯

誤，擬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後，申請

辦理更正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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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作為

一、函詢彰縣府、溪湖地政，並請其提供卷證資料;另函內政部（國土管理署）等

機關釐清疑義。

二、114年10月20日至現場履勘，確認土地使用情形。

三、114年12月22日就本案相關議題詢問彰縣府、溪湖地政，並請內政部地政

司、國土管理署提供專業建議。

四、綜整案情後，再函彰縣府說明相關疑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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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土地鑑界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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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縣府表示本案土地重劃後地籍線與日據時期
地籍線一致 （比例尺 1/1200）

彰縣府表示依鑑界、再鑑界成果，和平段4○○、
4○○地號間東側及東北側建物疑有越界情形
（113年-114年）



本案土地勘現況

5建物拆除後遺留地基位置



本案土地編定過程（「○○埤農地重劃」範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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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鄉和平段
土地使用編定清冊



陳訴人相關證明（戶籍資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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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據時期戶籍資料

23年5月5日



陳訴人相關證明（房屋稅籍資料）

8

起課年月：51年1月

起課年月：55年1月



陳訴人相關證明（62年航照資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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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平段4○○地號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所包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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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調查意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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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縣府是農地重劃主管機關，相關重劃成果（如計算負擔總計表、重劃

前後土地分配清冊、重劃前地籍圖、重劃前後地號圖及重劃前後地價圖

等）均須依法核定，本案重劃成果公告迄今已逾50餘年，相關圖表簿

冊如有謬誤，彰縣府應本權責依土地法第69條辦理更正，若因此造成

關係人權益受損，亦應負起補償責任始為正辦。本案係起因於鄰地鑑界

衍生越界、面積減少需更正之疑義，彰縣府對人民陳情事項，不思詳查

錯誤叢生之根源，致陳訴無門，允應深切檢討改進。



❖ 調查意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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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縣府69年依區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作業，
按照鄉鎮縣轄市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圖，編定各種使用地，俾作為

實施土地使用管制的依據。惟查系爭土地依戶籍、房屋稅籍資料顯示早

於49年間即有居住事實，彰縣府於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期
間，已發現系爭土地有建築使用事實因而暫緩登記，詎71年仍逕登記

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，顯有未盡權責之處；另由全國土地使用分區系

統查詢發現，系爭土地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所包圍，40多年來歷經
多次通盤檢討，彰縣府均未提出檢討，且國土計畫內部作業更將本案建

築使用已逾半世紀之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二類土地，彰縣府辦理國

土計畫功能分區之草擬昧於事實，淪為紙上作業，顯與法令、事實不
符，內政部與彰縣府允應就類此情形全面檢討以符法制。



❖ 處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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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二、調查意見函請彰化縣政府檢討改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協助地方政府於國土計
畫法施行前，研議制度性妥適解決方案。

四、調查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(隱匿個資)。


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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